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为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青岛

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恩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及《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国恩股份控股

股东为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8 年 8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股东为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王爱国先生向子公司青岛国恩塑贸有限公司、广东国恩塑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不超过 20,0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借款期限自借款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借款

用于子公司日常运营。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王爱国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现持有公司

12,600.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45%，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王

爱国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爱国先生为子公司提供有偿借款，

其收取的利息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且不需要任何担保。借款利率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爱国先生为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支持子公司

业务发展，有利于增强子公司的综合经营实力，推动子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2018 年 8 月 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

易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意见。关联董事

王爱国先生已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

况，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审

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国恩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

易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国恩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事

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保荐代表人（签名）: 黄文雯、章刚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四、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五、本次交易履行的程序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